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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及副总经理赵永志先生，员工持股平台南京云之拓企业管理
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云之翌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股东闽清县
联宇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 持有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都在线”）股份 23,742,42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860%）的董事、副总经理赵永志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000,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284%）。

2.� 持有公司股份 7,540,83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154%）的员工持股平台南京云之拓
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南京云之拓”)�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666,854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0.7855%）。

3.� 持有公司股份 1,2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2699%）的员工持股平台南京云之翌
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南京云之翌”)�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55,592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0.0976%）。

4.� 持有公司股份 2,379,96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098%）的股东闽清县联宇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闽清县联宇”)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 582,177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0.1247%）。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总经理曲宁先生，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及副总经
理赵永志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杨丽萍女士，董事孙晓燕女士，监事会主席孙捷女
士，监事周东波先生，监事刘峰先生及副总经理国利先生分别持有南京云之拓、南京云之翌、闽
清县联宇（合称“有限合伙企业”）的份额。 本次减持将不会导致前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亦未违反其在首
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承诺。

股东赵永志先生、南京云之拓、南京云之翌、闽清县联宇以及前述持有有限合伙企业份额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计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述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减持股东的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直接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赵永志 23,742,420 5.0860%

2 南京云之拓 7,540,830 1.6154%

3 南京云之翌 1,260,000 0.2699%

4 闽清县联宇 2,379,969 0.5098%

（二）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各有限合伙企业的间接持股情况
姓名 职务 员工持股平台 合伙人类型 持有份额比例

曲宁 董事长、总经理 南京云之拓 有限合伙人 4.20%

赵永志 董事、副总经理
南京云之拓 有限合伙人 21.02%
南京云之翌 有限合伙人 16.95%

杨丽萍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南京云之拓 有限合伙人 9.60%
孙晓燕 董事 闽清县联宇 执行事务合伙人 97.85%
孙捷 监事会主席 南京云之拓 有限合伙人 2.50%
周东波 监事 南京云之拓 有限合伙人 8.41%
刘峰 监事 南京云之拓 有限合伙人 1.21%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赵永志先生

1、本次拟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在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进行（窗口期不减持）。
5、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284%。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
进行调整。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方式确定。
（二）南京云之拓
1、本次拟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在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进行（窗口期不减持）。
5、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666,854 股，即公司总股本的 0.7855%。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
进行调整。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方式确定。
（三）南京云之翌
1、本次拟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在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进行（窗口期不减持）。
5、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55,592 股，即公司总股本的 0.0976%。 若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
行调整。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方式确定。
（四）闽清县联宇
1、本次拟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在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进行（窗口期不减持）。
5、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82,177 股，即公司总股本的 0.1247%。 若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
行调整。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方式确定。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前述本次减持主体均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事项，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其此前

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四、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相关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需要及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

计划的实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减持计划的股东将继续支持公司的发展。
3、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4、相关股东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赵永志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2、 南京云之拓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3、 南京云之翌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4、 闽清县联宇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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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

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
事会秘书蔺政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持有人 217 人，实际出席持有人 217 人（不含预留份
额），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216.7 万份，占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不含预留份额）的
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设立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
常监督管理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管理委员会由 3 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1 人。 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表决结果：同意 216.7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
弃权 0 份。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经

本次持有人会议征集并提名，同意选举汪淳女士、刘艳女士及蒋琛女士为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上述管理委员会委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 216.7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

弃权 0 份。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现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4、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
5、负责制定预留份额分配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预留份额的认购对象、 认购份额等；
6、按照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决定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以及被取消资格的 持有人所持份

额的处理事项，包括增加持有人、持有人份额变动等；
7、决策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回收、承接以及对应收益的兑现安排；
8、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继承登记；
9、决策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上述事项外的特殊事项；
10、代表全体持有人签署相关文件；
11、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12、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 216.7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

弃权 0 份。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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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万控智造”）股东宁波万控同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万控同
鑫”）持有公司股份 17,758,3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郑键锋、胡洁梅
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10,234,765 股、6,198,62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1.55%。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股东万控同鑫、郑键锋、胡洁梅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
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股东万控同鑫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780,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0.94%； 高级管理人员郑键锋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550,000 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0.64%； 高级管理人员胡洁梅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530,000 股， 减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38%。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万控同鑫、郑键锋及胡洁梅《关于减持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减持计划告知函》，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万控同 鑫企业管 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5%以下股东 17,758,311 4.43% IPO 前取得：17,758,311 股

郑键锋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 10,234,765 2.55% IPO 前取得：10,234,765 股

胡洁梅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 6,198,622 1.55% IPO 前取得：6,198,622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股）

计 划 减 持 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源

拟 减 持
原因

宁波万控同鑫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3,780,000 股

不 超 过 ：
0.94%

竞价交易减 持 ， 不超过 ：
3,780,000 股
大宗交易减 持 ， 不超过 ：
3,780,000 股

2023/8/16～2024/
2/15

按市场价
格 IPO 前取得 自 身 资

金需求

郑键锋 不 超 过 ：
2,550,000 股

不 超 过 ：
0.64%

竞价交易减 持 ， 不超过 ：
2,550,000 股
大宗交易减 持 ， 不超过 ：
2,550,000 股

2023/8/16～2024/
2/15

按市场价
格 IPO 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需求

胡洁梅 不 超 过 ：
1,530,000 股

不 超 过 ：
0.38%

竞价交易减 持 ， 不超过 ：
1,530,000 股
大宗交易减 持 ， 不超过 ：
1,530,000 股

2023/8/16～2024/
2/15

按市场价
格 IPO 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需求

注：通过万控同鑫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合伙人蒋建样、林新、木安涛、柴守荣承诺：自万控
智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万控智造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万控智造回购该等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
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根据前述承诺，蒋建
样、林新、木安涛、柴守荣通过万控同鑫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减持，也不参与本次减
持的相应收益分配。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股东万控同鑫有关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万控智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 /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万控智造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万控智造回购
该等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 / 本人仍
将遵守上述承诺。

（2）本企业 / 本人转让所持有的万控智造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以及未来不时发布实施的、须适用的关于股份锁定、减持和信息披露
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性规范的规定，若该等规定与上述承诺
存在不同之处，本企业 / 本人将严格按该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
律性规范的规定执行。

此外，万控同鑫的合伙人亦在入股时签署了《承诺函》，承诺在法定的 12 个月锁定期满后，
万控同鑫应当按四年平均分批解锁所持有的万控智造股票，即锁定期满后四年每年解锁 25%。

通过万控同鑫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合伙人蒋建样、林新、木安涛、柴守荣承诺：自万控智造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万控智造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万控智造回购该等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
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股东万控同鑫有关持股意向的承诺
（1）减持前提：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

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2）减持方式：其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减持价格：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其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本
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则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
调整；

（4）减持数量：锁定期满后，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自身财务规划的需要，进行合理减持，
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5）减持期限及公告：每次减持时，应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本次减持的数量、方式、减
持价格区间、减持时间区间等，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计划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应当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
划。 减持计划的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方式、价格区间、
减持原因；

（6）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前发行的股份，股份出让方、受让方应
当在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第 4、5 点的规定；

（7）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8）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未履行上述承诺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减持；
（9）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减持股份相关事项的规定发生变化时，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3、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郑键锋、胡洁梅有关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万控智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万控智造股份，也不由万控智造回购该等股份，若因公司进
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万控智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 1 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
长 6 个月。自万控智造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万控智造如有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在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在万控智造担任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万控智造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万控智造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
内，本人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万控智造的股份。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
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②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
本公司股份；③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则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4）上述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5）本人转让所持有的万控智造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则的规定，以及未来不时发布实施的、须适用的关于股份锁定、减持和信息披露的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性规范的规定，若该等规定与上述承诺存在不同
之处，本人将严格按该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性规范的规定执
行。

4、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郑键锋、胡洁梅有关持股意向的承诺
（1）减持前提：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

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2）减持方式：其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减持价格：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其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本
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则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
调整；

（4）减持数量：锁定期满后，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自身财务规划的需要，进行合理减持，
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上一年末所持股份数量的 25%；
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5）减持期限及公告：每次减持时，应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本次减持的数量、方式、减
持价格区间、减持时间区间等，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计划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应当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
划。 减持计划的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方式、价格区间、
减持原因；

（6）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前发行的股份，股份出让方、受让方应
当在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第 4、5 点的规定；

（7）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8）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未履行上述承诺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减持；
（9）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减持股份相关事项的规定发生变化时，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

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等因素选择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 在上述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股东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无
特此公告。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771� � � � � � 证券简称：真视通 公告编码：2023-032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浙江金科汤姆猫文化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交易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文件，该协议

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的基础。后续项目的合作进程需以签订的具体合作协议为准，具体实
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对未来年度
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一、 协议签署概况
2023 年 7 月 24 日，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浙江金科汤姆猫文

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姆猫”）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发挥各自相关领
域的资源优势， 在智算中心 AI 算力服务支持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业务合作， 构建算力、模
型、应用的产业生态链，共同推进 AI 大模型和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应用与推广，深化布局 AGI
时代。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公司将根据后续合作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交易对手方介绍
名称：浙江金科汤姆猫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志刚
注册资本：351,581.0939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 e 游小镇门户客厅 2 号楼 4 层 401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演出经纪；音像制品复制；音像制品制作；网

络文化经营；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游艺娱乐活动；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
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音像制品出租；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动漫游戏开发；图文设
计制作；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体育保障组织；文艺创作；玩具、
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面向家长实施的家庭教育咨询服务；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汤姆猫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汤姆猫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300459），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资信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 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金科汤姆猫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目的
双方发挥各自相关领域的资源优势，相互赋能，在智算中心 AI 算力服务支持和人工智能

等领域开展进一步业务合作，构建算力、模型、应用的产业生态链，共同推进 AI 大模型和人工
智能在各领域的应用与推广，深化布局 AGI 时代。

（二）合作内容

1、智算算力是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甲方负责在国内投资建设智算
中心，用算力支撑大模型技术研究，赋能科学研究、行业智能升级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生态，甲乙
双方共同协作采购相应高性能算力芯片；

2、甲方优先满足乙方垂类领域训练及后续应用产品大规模上线的算力需求，优先支持乙
方开展通用人工智能（AGI）、垂类领域模型、人工智能交互终端产品的研发，在同等条件下乙
方优先选择与甲方合作，优先采买甲方的算力服务；

3、乙方发挥其在移动应用与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源优势，协调乙方下属企业及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租赁智算中心的算力服务，双方共同推进 AI 算力服务的销售；

4、甲方利用自身数据中心建设的能力与经验，为乙方数据中心建设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5、双方将在多模态大模型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探索大模型在人工智能

交互终端产品、多媒体视讯、社交娱乐、云游戏、元宇宙等多领域的技术合作，对外输出解决方
案，提升产业服务能力。

（三）不可抗力
1、由于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等）的影响，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遇有上述
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将不可抗力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应在合理期限内提供不可
抗力详情及本协议全部不能履行、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有效证明。按照不可抗力
对履行本协议的影响程度，由协议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本协议，或者部分免除履行本协议的
责任，或者延期履行本协议。

2、遇有上述不可抗力的一方，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
失，否则就损失扩大部分，该方不能免责。

（四）保密条款
未经对方书面授权或许可， 任一方不得将在合作期间获得的另一方的商业秘密或技术秘

密以任何方式披露给第三方或用作其他商业用途。
四、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近期，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公司数据中心主业将升级为新一代

智算中心和新一代绿色节能数据中心。本协议的签署，旨在以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为目的，通过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在智算中心领域开展密切合作，符合公司现阶段的
战略布局和战略定位。

2、本协议为交易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预计对公司本年
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
况而定。

3、本协议的签署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本协议而对交易对方产生依赖
的可能性。

五、 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双方达成的框架性协议，后续项目的合作进程需以签订的具体合作协议为准，

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协议可能存在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不能履行或延期履行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 其他相关说明
1、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均不存在持股变动情

况。
2、 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9），股东马亚先生未来三个月内存在减持的可能，除此之外公司暂未收到其他控股股
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在未来三个月内的股份减持计划，且不存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
形。

七、 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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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世纪之光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裁定。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
●涉案金额：认缴出资本金 8,000 万元及利息、本案诉讼相关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经二审法院审理，支持公司部分上诉请求，发回

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最终诉讼及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暂无法预计该诉讼事项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渝 05 民终 3723 号]，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案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8 月 18 日，公司收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传票》[（2022）渝 0103 民初 26749 号 ]

及相关起诉材料，重庆世纪之光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之光”）、重庆长寿经济技
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追收认缴出资纠纷一案（以下简称“本案”）向法院递交《民
事诉状》，请求判令重庆亚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向世纪之光缴付认缴出资本金 8,000 万元及利
息，公司对前述 8,000 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诉讼相关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重庆市渝中区
人民法院以网络开庭方式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并作出了一审判决 / 裁定（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0 日、2023 年 2 月 28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因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2)渝 0103 民初 26749 号民事判决，2023 年 3 月 9
日，公司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上诉状》。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4
月 7 日进行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2023 年 5 月 18 日法院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二审审理已
终结。

二、本案的上诉理由及请求
因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2)渝 0103 民初 26749 号民事判决，公司于 2023

年 3 月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上诉状》，诉讼请求如下：
1、依法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渝 0103 民初 26749 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

世纪之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世纪之光公司承担。
三、本案二审裁定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渝 05 民终 3723 号 ]，法院认

为：
结合一二审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 一审判决对世纪之光公司股东在该公司进入破产程

序后，是否负有缴纳出资义务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本案应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
审理。 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1、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22)� 渝 0103� 民初 26749 号民事判决；
2、本案发回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

受理费 529,565 元予以退回。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经二审法院审理，支持公司部分上诉请求，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最终诉讼及执行结果

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暂无法预计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积极
处理该诉讼，并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案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其他情况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六、备查文件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件号：（2023）渝 05 民终 3723 号]。
特此公告。

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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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邱建军亲属进行可转债交易

导致短线交易的致歉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邱

建军先生出具的《关于邱建军亲属进行可转债交易导致短线交易的说明及承诺》。邱建军先生，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其父亲邱永玲先生之证券账户于 2023 年 7 月 3 日认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7467 张，2023 年 7 月 19 日卖出可转债 7467 张，上述交易行为构成短线
交易，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交易方向 交易股数

(股)
成交价格
（元）

成交金额
（元）

2023 年 7 月 3 日 配债 证券买入 7467 100 746700

2023 年 7 月 19 日 集中竞价 证券卖出 7467 135 1008045
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

用短线交易相关规定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构成了短线交易。
邱永玲先生本次违规行为系因其对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所致， 上述交易行为不具有短线

交易的主观故意，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采取的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了解相关情况，邱建军先生及其父邱永玲先生亦积极

配合、主动纠正。 本次短线交易导致的违规事项未发生在公司披露定期报告的敏感期内，不存
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公司对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采取措施如下：
1、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

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

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
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邱永玲先生的交易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 构成短线交易。 本次短线交易获利共计人民币
261,345 元。 上述短线交易获利的计算方法如下：（卖出价格 - 买入价格）×短线交易张数，即
（135 元 / 张 -100 元 / 张）×7467 张 =261,345 元。 按照上述规定，邱永玲先生本次短线交易所
获收益应收归公司所有。

2023 年 7 月 25 日，上述短线交易收益 261,345 元已全部上缴公司。
2、副总经理邱建军先生事先并不知晓其父邱永玲先生交易公司可转债的相关情况，交易

前后亦未告知邱永玲先生公司经营情况或其他内幕信息。 邱永玲先生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均为
其本人对二级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作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谋求利益的情形。

邱永玲先生本次违规行为系其对相关法规不了解所致，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不存
在从任何其他主体获得公司非公开信息并利用非公开信息买卖可转债， 或受任何其他主体建
议、指导、明示或暗示买卖公司可转债的情况，上述交易行为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亦不
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3、邱建军先生和邱永玲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本次事项的严重性，并对本次短线交易造成的
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后续将加强对证券账户的管理，认真学习相关法律、
法规，自觉遵守《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 邱建军及其父邱永玲承诺：自
卖出公司可转债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减持公司股票及可转债。 并且，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
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 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
票。

4、公司董事会将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相关工作人员关于《公司法》《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关于可转
换公司债券适用短线交易相关规定的通知》《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培训工作， 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的行为，审慎操作，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三、备查文件
1、邱建军先生出具的《关于邱建军亲属进行可转债交易导致短线交易的说明及承诺》；
2、公司收回短线交易收益的凭证。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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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
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512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 上交所对公司
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审核中心会议讨论
形成问题并由公司予以落实，具体需落实问题为：

“1、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车载电源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项目建成之后，公司将形成
年产 PDU3.0 车载电源 180,000 套、年产乘用车三合一车载电源 90,000 套、年产商用车三合一
车载电源 90,000 套的生产能力。 请发行人结合已有新能源车载电源产品产能利用率情况、主
要应用车型、销量及收入情况、本次募投项目计划产能等，说明报告期内新能源汽车相关产品
的产能利用率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合理性及具体消化措施，是否存
在新增产能无法消化的风险。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吉林合大涉及股权转让纠纷案，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为

吉林合大提供保证担保的情形。 2023 年 1 月 12 日，本案开庭，目前正在审理中。 请发行人进一

步说明：（1）上述诉讼的背景，纠纷原因，合同签订情况，目前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公司是否已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公司及相关方向吉林合大提供担保内容，吉林合大资
信状况及债务履约进展，公司是否存在败诉并失去吉林合大控制权的风险，是否存在需要履行
担保义务从而承担相应债务的风险。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根据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5,000

万元到 -6,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将出现亏损。 请发行人量化分析业绩变动的原因及
合理性，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经营环境、主要财务指标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上半年公司业
绩下滑程度与行业变化趋势是否一致，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改善措施及预计效果。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对上半年经营业绩下滑是否对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发表明确意见。 ”

公司将与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落实函》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将有关材料报
送至上交所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公司针对《落实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落实并及时
回复，上交所将在收到公司落实意见回复后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注册。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
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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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副总经理吴旭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5 日

收到副总经理吴旭先生提交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因个人资金需求，其计划自减持计划预
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个人
承诺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7,071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3 年 6 月 6 日披露的 《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8）。

公司于近日收到吴旭先生出具的相关告知函，获悉其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序号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
时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数量（股 ）

减持
比例

减 持 股 份 来
源

1

吴旭

集中竞价 2023 年 7 月 14
日 30.01 19,172 0.0063% 股 权 激 励 计

划

2 集中竞价 2023 年 7 月 25
日 28.62 7,899 0.0026% 股 权 激 励 计

划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1 吴旭

合计持有股份 108,282 0.04% 81,211 0.03%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172 0.01%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89,110 0.03% 81,211 0.03%

注：本次减持计划披露时，吴旭先生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19,172 股，在减持实施期间，股权
激励授予股份部分解除限售，根据高级管理人员股票解限相关规定，吴旭先生本年度无限售条
件股份增加 7,899 股，本次减持计划包含此部分股份，故在上表中，减持实施完毕后，吴旭先生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减少 7,899 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进展情况与此前已披
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旭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吴旭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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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二季度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等规定，为方便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现将

2023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情况披露如下：
一、2023 年第二季度订单情况

第二季度新签订单 截至第二季度末累计
已签约订单未完工部分

截至第二季度末累计
已中标尚未签约合同订单

数量 总金额（亿元 ） 数量 金额（亿元） 数量 金额（亿元）

265 328.06 630 1335.4 注 1 80 293.81

注 1 数据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已签约但尚未完工订单合同总额中未完工部分的金额。
二、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 2023 年二季度末未完工重大项目进展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确认收入（万元） 结算金额（万元） 收款金额（万元） 合同对手方

山东省公 路 桥 梁 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
东省路 桥集 团 有 限
公司联合体

济南至微山公路济宁新机
场至枣菏高速段工程施工
项目

529,587 施工总承包 2020.6 36 个月 99.02 569,246.90 555,457.07 562,802.06 山东高速济微公路
（济宁）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 桥 集 团 有
限公司

济南绕城高速公路二环线
西环段工程设计施工总承
包项目一标段

1,255,171 注 2 设计施工总承包 2020.10 42 个月 97.87 1,049,563.00 1,013,345.05 975,771.48 山东高速济南绕城
西线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 路 桥 梁 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工程
（JWSG-5） 95,750.12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0.11 1095 天 99.97 96,002.42 92,151.69 91,264.90 山东高速济潍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 桥 集 团 有
限公司

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工程
（JWSG-6） 310,677.16 注 3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0.11 1095 天 95.5 251,089.61 210,653.11 233,397.86 山东高速济潍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 桥 集 团 有
限公司

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工程
（JWSG-7） 288,820.48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0.11 1095 天 99.96 262,698.86 241,672.71 239,906.99 山东高速济潍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 工 程 建 设
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
省高速 养护 集 团 有
限公司

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工程
（JWSG-8） 170,058.72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0.11 1095 天 99.74 166,964.98 153,842.44 154,888.83 山东高速济潍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 路 桥 梁 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
东高速 畅通 路 桥 工
程有限公司联合体

临淄至临沂高速公路工程
（LLSG-1） 235,908.00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1.03 1095 天 60.37 129,314.97 84,914.58 116,392.31 山东高速淄临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 路 桥 梁 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临淄至临沂高速公路工程
（LLSG-2） 259,081.88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1.03 1095 天 90.66 214,859.15 149,759.01 159,386.46 山东高速淄临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 工 程 建 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临淄至临沂高速公路工程
（LLSG-3） 243,826.89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1.01 1095 天 95.37 204,878.81 148,442.00 156,749.99 山东高速淄临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 桥 集 团 有
限公司

临淄至临沂高速公路工程
（LLSG-4） 192,214.86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1.03 1095 天 85.49 150,333.69 114,077.95 120,973.86 山东高速淄临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 路 桥 梁 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明村至董家口公路工程施
工（第二合同段） 181,665.59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1.05 36 个月 83.73 134,182.27 76,491.29 70,518.02 山东高速明董公路

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 工 程 建 设
集团有限公司

明村至董家口公路工程施
工（第三合同段） 109,696.58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1.05 36 个月 93.92 89,793.69 50,776.47 58,304.37 山东高速明董公路

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 桥 集 团 有
限公司

明村至董家口公路工程施
工（第四合同段） 263,791.00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1.03 36 个月 83.19 192,757.82 129,967.40 147,765.54 山东高速明董公路

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 路 桥 梁 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绕城高速公路二环线
北环段工程施工 （第一标
段）

195,769.00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1.05 1460 天 67.15 114,855.39 56,797.28 59,585.70 山东高速济北公路
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 桥 集 团 有
限公司

济南绕城高速公路二环线
北环段工程施工 （第四标
段）

189,846.00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1.05 1460 天 52.01 89,370.28 54,983.42 70,333.52 山东高速济北公路
有限公司

宁夏公路 桥 梁 建 设
有限公司、聊城市交
通发展 有限 公 司 联
合体

临沂至滕州公路工程施工
合同（第三标段） 143,731.69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2.06 36 个月 50.59 38,458.58 21,506.73 26,978.12 山东高速临滕公路

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 桥 集 团 有
限公司

临沂至滕州公路工程施工
合同（第六标段） 207,558.75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2.06 36 个月 30.69 56,892.53 31,170.40 47,201.70 山东高速临滕公路

有限公司

山东省高 速 养 护 集
团有限公司

临沂至滕州公路工程施工
合同（第七标段） 75,820.48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2.06 36 个月 23.29 20,078.81 9,430.62 13,582.47 山东高速临滕公路

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 工 程 建 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至滕州公路工程施工
合同（第八标段） 81,498.33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2.06 36 个月 35.31 50,261.51 15,687.33 28,555.75 山东高速临滕公路

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 工 程 建 设
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绕城高速东线小许家
枢纽至遥墙机场段改扩建
工程

134,581.50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2.07 1080 日历天 68.76 80,857.25 40,124.77 44,691.81 山东高速东绕城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 工 程 建 设
集团有限公司

济广高速公路济南至菏泽
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主体工
程施工合同 （第一标段）

77,675.28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2.05 916 日历天 39.31 52,274.61 18,287.54 37,517.21 齐鲁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 桥 集 团 有
限公司

济广高速公路济南至菏泽
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主体工
程施工合同 （第二标段）

119,082.10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2.05 916 日历天 21.38 22,244.32 13,979.60 27,494.48 齐鲁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 路 桥 梁 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聊
城市交 通发 展 有 限
公司联合体

济广高速公路济南至菏泽
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主体工
程施工合同 （第五标段）

88,586.63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2.05 916 日历天 25.78 19,954.74 6,481.63 16,457.59 齐鲁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 路 桥 梁 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青至商河公路施工合同
（第一合同段） 175,497.61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2.07 48 个月 46.83 72,990.80 44,986.59 38,855.17 山东高速高商公路

有限公司

山东省滨 州 公 路 工
程有限公司

高青至商河公路施工合同
（第二合同段） 142,218.59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2.07 36 个月 32.2 40,785.33 32,688.17 29,799.56 山东高速高商公路

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 工 程 建 设
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绕城高速公路小许家
至港沟段改扩建工程 237,782.67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2.10 1080 日历天 27.19 59,312.59 13,556.19 29,089.41

山东高速东绕城许
港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山东省路 桥 集 团 有
限公司

东营至青州高速公路改扩
建工程 362,949.80 投资施工一体化 2022.09 1080 日历天 29.36 80,032.20 14,504.84 40,156.29 山东东青公路有限

公司

注 2 该项合同金额为联合体承担的总金额，项目模式为设计施工总承包，联合体成员仅约定了桩号段落，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最终承担的工程量及金额尚未最终确定。
注 3 该项合同金额为联合体承担的总金额，项目模式为投资施工一体化，根据《联合体协议书》,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本标段总工程量不少于 70%,最终承担的工程量及金额

尚未最终确定。
上述重大项目合同对手方履约能力及结算回款情况正常，不存在重大风险。 表中的收款金额含预收工程款和预收材料款。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上述数据为阶段统计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最终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项目履行过程中存在合同对手方按实际情况调整工作内容、原材料价格

上涨、项目开工不及时等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5 日


